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佛山市商务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中央外经贸发

展专项资金（应对贸易摩擦事项）的通知》（佛商务公平函

〔2024〕1 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开展我区 2024 年中央外经贸发

展专项资金（应对贸易摩擦事项）申报事项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内容

我市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摩擦应对、或对进口产品申请发起

贸易救济调查，对应对情况进行研究并提供符合要求的研究报

告（以下简称研究报告）。

二、支持时段

本年度入库项目支持时间以案件裁决时间为准，提交的研

究报告所涉案件应为 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 12 月 31日间

裁决的案件，包括新立案件和复审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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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支持类别

（一）研究应诉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。

支持对应对或发起贸易救济措施（反倾销、反补贴、保障

措施）开展研究和效果评估，研究评估一种贸易救济措施的，

对申请企业的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，同时研究参与行

业无损害抗辩有关情况的，可在上述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5
万元。

（二）研究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应对（以下简称

知识产权争端应对）。

支持对应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开展研究和效果

评估，对申请企业的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180 万元。

四、申报资格

（一）申请企业（单位）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本市依法登记设立的企业；

2.配合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开展贸易救济工作，接受工作协

调和管理；

3.具有健全的财务核算与管理制度；

4.企业近三年无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无拖欠应缴付财

政款项等。

因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受到行政处

罚，并且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，被县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

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不予支持。资金评审期间，申请企业

正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的不予支持。

（二）申请项目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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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研究报告所涉案件为支持时段内的贸易摩擦应（起）诉

案件。

2.研究报告所涉单独应诉案件实际支出费用合计不低于

10 万元。

3.同一类别的研究报告已获得本专项资金资助的，不能申

请入库。

4.申报项目资料完整、真实、有效，申请程序符合规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材料清单。

1.2024 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应对贸易摩擦事项）

申请表，双面打印。

2.研究报告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近三年来基本情况，

企业近三年来涉案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，案件应对情况及经验

总结，案件影响分析，案件发生之后企业采取的调整措施（如

产品升级、调整市场布局、健全内部管理机制、推动行业自律

等），以及对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组织应对工作的意见建议。研

究报告字数不少于 3000 字。

3.案件证明资料。包括但不限于立案公告、抽样证明、实

地核查证明、有关案件的调查问卷、抗辩意见等材料、裁决公

告、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或立案国立案机构官方途径可查询

的案件通报网页截图等。

4.申报承诺书。

5.企业资质材料。

（1）营业执照复印件。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，如案件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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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和申报企业名称不同，需提供变更企业名称的工商登记等佐

证材料。

（2）截至申报日期前不存在未被修复的严重失信行为，

未被“信用广东”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（即“广东黑名

单”）。如有处罚记录的,需另提交已缴纳相应罚款等消除处罚记

录的证明材料。

6.与案件直接相关的律师聘用合同、费用支付明细及相关

凭证（包括银行水单、发票等）复印件。涉外合同和文件需提

供核心内容的中文翻译件，如中文翻译件与原件意思不一致造

成歧义的，以原件为准。企业直接使用外币支付的，按照中国

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3 年最后一个工作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

算；通过银行购汇支付的，直接按购买人民币金额计算。

7.企业财务核算与管理制度相关证明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

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、企业资产负债

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财务管理制度等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整理规范。

同时提供纸质版、电子版。纸质申报材料按以上顺序装订，

加盖骑缝章。所有申报材料用原件扫描并以 PDF 格式存档，

其中，研究报告还需同时提供 DOC、DOCX 或 WPS 版，全部

电子版文件保存在以“地市-企业-案件”命名的文件夹内。

请各申报单位合理安排时间，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准备申报

材料，于 2024年 1月 30日前将企业纸质申报材料（一式 3份）、

电子版材料（刻录光盘 1个）报送至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对外贸

易投资促进科办公室（地址：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路区行政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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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东座二楼 203室），逾期不予受理！

附件：1.承诺书

2.2024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应对贸易摩擦

事项）申请表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促进局

2024年 1月 15日
（联系人：苏小姐、冯先生，联系电话：22835232、

22835676）


